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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出台背景
为贯彻落实《沈阳市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若干政策
措施》(沈政发﹝2021﹞11号)，积极引导我市企业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，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二、出台目的
鼓励我市科技型企业持续加大研发费用投入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快速提升，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、研发投入、成果转化的主体力量。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支持对象
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注册，经沈阳市推荐，2020年纳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的“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”、首次通过认定的“国家高新技术企业”以及2019年和2020年成功备案并获得辽宁省新型创新主体后补助支持的“瞪羚企业”和“独角兽企业”。
（二）支持标准
1.对符合条件的“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”，给予2万元补助。
2.对首次通过认定的“国家高新技术企业”，给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补助（已获市高企培育库补助资金的，差额补足相应资金）。补助资金不超过企业上一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中年度研发费用小计额。
3.对首次成功备案并获得辽宁省新型创新主体后补助支持的“瞪羚企业”和“独角兽企业”，给予50万元补助。
补助资金由市、区县（市）两级财政，按照1:1比例给予补助支持，同一企业当年同时获得各项企业补助资金，按照就高原则，不予重复支持。

